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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A_E6_88_91_E5_c122_481559.htm 内容提要：举证责

任倒置是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中的一种特殊处置方式

。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倒置的作用在于充分调动当事人举

证的积极性，在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使人民

法院能够及时查清事实作出公正裁判，从而实现法律所要追

求的公正、公平和效益，为建设良好的法律秩序服务。 关键

词：举证责任倒置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免责事由 举证责任

分配 举证责任倒置一词是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明确的法律概

念。举证责任倒置法律规范的逐步完善，表明我国民事诉讼

中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已基本形成，在内容上，程序法规定侵

权人对法定免责事由及不负责任或无责任事由承担结果意义

上的举证责任；在适用范围上，已扩张至一般民事侵权诉讼

，不再限于特殊侵权诉讼. 一. 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

的萌芽与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

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

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

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

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

，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是我国法律首次明确

地将举证责任倒置这一术语上升为法律概念。实务界和理论

界普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

下简称民诉意见)第七十四条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列举式规范。

因该条未明确当事人对哪些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



倒置的内容不明确，不妨称之为举证责任倒置的雏形。《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

定)第四条在《民诉意见》第七十四条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

举证责任倒置，明确了诉讼中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及侵权人须

举证证明的案件事实。 尽管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已为实务界

所认可，但在理论界仍然争论颇多，有的争论，确有可借鉴

的内容；但有的争论过分拘泥于模式，不利于举证责任倒置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例如，有人认为，“倒置”必须以“正

置”为前提，而理论界尚未确定证明责任分配标准“正置”

，因此，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不正确；有的人用举证责任分

配原则的法律要件分类说来分析《证据规定》第四条，认为

该条关于环境污染、产品责任中免责事由的举证、高度危险

作业中受害人故意的举证、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中过错举证等

均属于举证责任的正常分配，而非举证责任倒置。笔者认为

，前一观点从字面理解“倒置”，将其引入逻辑推理中是完

全错误的，“提法”如自然人的名字，不能决定本质问题；

后一观点是依学说分析客观存在，有悖于“理论源于实践”

的真理。 二. 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及法律特征 现行法律尚未

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理论界也未形成通说。举证责任

倒置是司法实践的产物，其含义必定蕴藏于司法实践中。《

证据规定》第四条在《民诉意见》第七十四条的基础上对举

证责任倒置进行了细化，是司法实践的结晶。该条规定的八

类侵权诉讼，均以实体法规范为前提、规定侵权人对确定的

事实(法定免责事由及不负责任或无责任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据此可知，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

指基于实体法有关侵权行为的规定，程序法规定侵权人对法



定免责事由及不负责任或无责任事由等事实承担结果意义上

的举证责任的一种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举证责任倒置

有以下法律特征： 1.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仅限于民事侵权诉讼

，并且是经实体法规范后程序法确认的侵权诉讼。 举证责任

倒置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规范的范畴。实体法规定侵权人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也规定侵权人的免责事由。如《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缺陷产品生产者的赔

偿责任，第二款规定了缺陷产品生产者的免责事由。《证据

规定》规定了侵权人(如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对确定的事实(如

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程序法与实体法侧重点

不同，阐明的内容也有所不同，这正是举证责任倒置本质特

征的体现。大多实体法都有包含证明责任或免责事由这一内

容的法律规范，但是，《证据规定》第四条列举的仅是侵权

诉讼，说明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限

于侵权诉讼。 有必要说明的是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

权诉讼，《证据规定》施行前，法律没有规定共同危险行为

致人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缺少实体法规范，使《证据

规定》第四条关于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侵权诉讼举证责

任的规定失去了适用的条件。另外，《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零八条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是指被告适格。就共同危险

行为侵权诉讼而言，被告应当是实施侵权的行为人，不应当

是实施共同危险(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行为人。在实体法未

规定实施共同危险的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法律关系的情

况下，《证据规定》突破法律规定，将“有明确的被告”扩

大为“可能是被告”是值得探讨的。不过，《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颁布施行将填补这一法律漏洞，不但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

害侵权诉讼案件有了法律依据，而且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

害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规定也具备了适用的条件。 2. 适用举

证责任倒置的侵权诉讼，侵权人对确定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并且承担的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德国法学家罗森贝

克“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的法谚道出了举证责任制度在

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说认为，举证责任包含行为意

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所谓行为意义上

的举证责任，在大陆法系中被称为主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当

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又称行

为责任、提供证据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大陆法

系中被称为客观的举证责任，是指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该

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又称结果责任、证明

责任。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程序法规定侵权人对确定的事实

承担举证责任，该侵权人包括专利侵权诉讼中的制造同样产

品的单位或个人、高度危险作业、环境污染的加害人、物品

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缺陷产品生产

者、实施共同危险的行为人、医疗机构等。若上述侵权人对

程序法规定的事实(确定的事实)不能举证证明，则推定该法

定的事实有利于受害人，此时侵权人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

责任。 3.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侵权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为

法定免责事由及不负责任或无责任事由。 法律责任的免除，

即免责，是指法律责任由于出现法定条件被部分或全部地免

除。该法定条件称之为法定免责事由。免责与不负责任或无

责任有本质区别，免责以法律责任的存在为前提，不负责任

或无责任指并不存在责任。《证据规定》第四条列举的八类



侵权诉讼，侵权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属于法定免责事由的

有：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诉讼中的受害人故意、因环境污染引

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的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建筑物或者其

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

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中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无过错、饲养

动物致人损害侵权诉讼中的受害人有过错或第三人有过错、

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侵权诉讼中的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等事

实；属于不负责任或无责任事由的有：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新

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事实、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

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共同危险行为

致人损害侵权诉讼中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

实、医疗侵权诉讼中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损

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 例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

赔偿责任”规定了医疗机构不负责任或无责任的事由是不属

于医疗事故的事实。依据该条例第二条“医疗事故是指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

人身损害的事故”的规定，构成医疗事故的要件之一是医疗

行为有过错，要件之二是有过错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

因果关系。因此，医疗侵权诉讼中，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

的事实是不负责任或无责任事由。 4.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目

的是保护法律上弱者的民事权益。 法律上的弱者，这一概念

是从司法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是实体法规范具体适用过程中

出现的某一类案件的当事人，并最终为程序法确认的诉讼案

件的受害人。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立法者通过举证责任倒置



的方式来保护这些法律上的弱者的权益，在其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时能得到法律的救济与恢复。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

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但有些受害人相对于侵权人来说，远

离案件的证据材料源，存在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的情况，这

样的受害人就是法律上的弱者。如，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

赔偿诉讼，由于污染行为有复杂性、渐进性、多因性，以及

损害的潜伏性、广泛性，其因果关系的证明较一般侵权案件

更为复杂，且专业性较强。受害人受科学知识或技术手段的

限制，对污染的发生和危害程度难以有准确的认识和了解，

很可能出现举证不能的情形，而侵权人较容易掌握了解上述

事实。基于此情况，为平衡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实现诉

讼公平，法律规定侵权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以及其行为

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三. 举证责任倒置是

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例外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按一定的标准，

将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诉

讼当事人各自承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举证责任分配

的核心问题是应当按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如何分

配举证责任才能既符合公平、公正、诚信的要求，使法律真

实与客观真实无间隔接近，又能保证诉讼比较快速地解决。

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

般原则，而举证责任倒置是这一原则的例外，此例外突出表

现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定性。 作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例外

，举证责任倒置与一般原则有以下区别： 1. 从举证主体上看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诉讼，对确定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

主体是侵权行为人，是诉讼中的被告；而一般原则对某一事

实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是提出主张的当事人，可能是原告也



可能是被告，即举证主体不确定。 2. 从举证内容上看，适用

举证责任倒置的诉讼，法律明确规定了侵权人对哪些事实承

担举证责任，如第三人有过错、受害人有过错、侵权人无过

错、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法定免责事

由等事实，除此之外的事实，则按一般原则分配举证责任；

而一般原则仅是概略地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承担

举证责任。 3. 从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的诉讼，如果侵权人对法律规定的事实不能举证证明，则推

定该法定的事实有利于受害人。侵权人和受害人可以预知侵

权人举证不能时的法律后果；而一般原则规定了当事人对主

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法律未明确哪些事实须由当事

人承担举证责任，所以，当事人无法预知举证不能时的不利

后果。 4. 从适用范围上看，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民事侵权

诉讼，且大多是特殊侵权诉讼；而一般原则广泛适用于民事

诉讼中，即便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诉讼，除法律规定由侵

权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外，案件的其他事实应当按一般原

则分配举证责任。 5. 从司法适用上看，举证责任倒置规范是

强行性法律规范，无论当事人是否主张，法官必须适用，并

且不能任意扩大其适用范围；而一般原则中，法官可以自由

裁量，且随诉讼的进行会发生举证责任的转换。 主要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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